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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行政

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 

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于近日

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《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》（沪证监决

【2015】77 号）“关于对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责令改正措

施的决定”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 经查，我局发现你公司存在如下问题： 

1、2014年 6月 30日，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限公司下属部分

分、子（孙）公司与受托方签订《委托制造协议》、《租赁协议》及《专利实施许

可合同》，将下属制造板块厂房等出租，并委托加工生产其主要产品，协议预计

成交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%以上，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，

但公司未披露该事项，违反了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 40

号）第三十条、第三十三条的规定。 

2、2014 年 8 月，公司与上海盈浩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签署出售丹阳中技桩业

有限公司、浙江中技桩业有限公司、营口中技建业有限公司三家公司 100%股权

的《股权转让备忘录》，交易的成交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%以

上，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元，但公司未及时披露该事项，违反了《上市公司

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三十条的规定。 

3、公司在编制 2014 年度合并现金流量表时，将部分银行承兑汇票、债权债

务转账交易等非现金交易事项记入现金流量表，导致公司披露的现金流量表不准

确，违法了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二条的规定。 



按照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五十九条的规定，现要求你公司高度

重视上述问题，对不符合上述规定的行为予以整改，你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

理人员应认真学习证券法律法规，提高规范运作水平，切实做好信息披露工作。

你公司应当自收到责令改正决定书之日起 30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报告。 

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我会

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）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

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复议与诉讼期间，上述监督管理措施

不停止执行。 

 

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及经营层对上述事项高度重视，将按照上海证监局的要

求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整改报告，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，提高内控水平，并根据相

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   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


